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
者 张泰来） 用纸片遮挡，
用号码贴变造，还有的把车
牌倒挂，一些车主为了躲避
抓拍可谓费尽了心机。近日，
市中交警查处了一起遮挡号
牌违法，驾驶员竟然将车牌
两端向中间对折，完全遮挡
了号牌。面对交警查处，驾驶
员还辩称车是朋友的，自己
不知道车牌对折的情况。交
警依法给予其罚款200元，记
12分的处罚。

25日上午8点40分左右，
市中交警大队快骑中队民警
在纬二路执行巡逻，发现同
向车流里一辆牌照为鲁A98
×××的白色北京现代小轿
车号牌呈两角对折悬挂，完
全将车牌数字遮挡。快骑民
警立刻对该车拦截，并在经
五纬二路口将涉嫌违法车辆
截停。

该车驾驶员是一名男
子，民警按照执法规定，要求
其出示相关证件，但驾驶员

未随身携带驾驶证，经核实
驾驶员准驾C1符合驾驶车
型。

民警告知驾驶员，其车
辆号牌对折涉嫌故意损坏、
遮挡号牌及未随身携带驾驶
证违法，依法将车辆扣留，并
处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
罚。

驾驶员随即辩解称“车
是开的朋友的”，至于前后
号牌损坏遮挡他“确实没有
注意到”，还不住向民警求
情，称自己的儿子在医院
呢，他要去接孩子，请求不
要扣车。

民警对其批评教育，告
诉他如果这孩子真在医院，
那更不能开车遮挡号牌。最
终，民警依法对其进行了处
罚。

据了解，21日以来，市中
交警大队开展净牌行动，专
项查处涉牌涉证违法，行动
以来已经查处187起涉牌的
交通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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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王杰

物业不再代收电费
小区快用不上电了

“物业说供电日期截止到
1 2月底，到时两栋楼就停电
了。”业主刘女士担忧地说道，
一旦没电，两栋楼近百户居民
的日常生活会彻底乱套，连最
基本的用水、用暖都会无法保
证。“用水、用暖都是二次加压，
没电咋加压？即使用壁挂炉，没
电也没法用。”

“一旦没电，电梯停了，万
一有什么紧急事故，可咋办？”
家住顶层的张女士年逾70岁，
对于即将而来的停电，很是担
心。“老人们就爱遛弯，整天8楼
爬上爬下也不是个办法。”

“供电卡里有3000块钱，可
物业就是没人收。”业主王先生
称，目前，该小区物业公司以

“9、10号楼线路设备老化，公司
代收电费已亏损数万元”为由，
拒绝收9、10号楼业主的电费，

“电卡没法充值，多余的电钱也
被物业公司退回来了”。

至于物业不再代收电费的
原因，王先生称，是由于9、10号
两栋楼一户一表改造工程迟迟
无法完成，“变压器、线路都老
化了，物业嫌每年亏损，让我们
自行解决用电问题”。

据悉，除9、10号楼外，舜承
苑西区其他单元楼都已完成一
户一表改造，该两栋楼的供电
变压器安装于1964年，距今已
50余年，线路、设备已严重老
化。“它（变压器）里面已没有变
压器油，得让专业人员调整。”

为此，王先生等人曾多次联

系电力部门，“供电局说，彻底解
决办法就是进行一户一表改造”。

已制定改造方案
售房单位出不起钱

“供电局已经把改造图纸
测绘好，也预留出接电端口。”
就在王先生等业主满怀希望
时，难题却再次出现。

28日，王先生出示了《槐荫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槐荫
区住宅小区供电“一户一表”改造
工作方案的通知》相关文件。该通
知中称：一户一表改造费用由市
区政府、供电部门、售房单位等几
个部门共同出资分担；其中，售房
单位需承担737.8元/户，总共4万
多块钱。“我们售房单位——— 济南
市槐荫区房管局，不出这部分费
用，供电部门也就无法进行改
造。”王先生说。

对于拒收电费一事，舜承
苑西区小区物业——— 济南恒鼎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鼎物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自2014年1月，恒鼎物业接手舜
承苑西区9、10号楼居民的电费
收缴工作，但因变压器老旧、线

路老化及其他人为因素，公司
每年都花费近万元的维护成
本，到2016年8月已为此亏损
42620 . 22元。

“变压器设备老化，加一次变
压器油就得三四万块钱。”该工作
人员称，为此事，物业公司已多次
向电力部门、售房单位（济南市槐
荫区房管局信息中心）反映，要求
他们进行一户一表改造，但始终
无果，“我们无力承担亏损，只能
停止电费代收工作。”

此外，在该小区9、10号楼
的各个单元楼门前，都张贴着
恒鼎物业所发布的一份告知函。
告知函中称，“我公司将于11月
19日、20日终止义务充值服务，
并将表内余额退还，同时将电表
清零。”这也就意味着，两栋楼业
主用完电卡内余额后，将因无
处交电费而被迫停电。

业主自己集资
供电部门无法接收

既然用电难题卡在售房单
位无法出资这一环节，王先生等
业主便多次联系售房单位———
槐荫区房管局。“售房单位说亏
损，无力承担4万多块钱的改造费
用。”得知此消息后，王先生等9、
10号两栋楼的业主们便决定自掏
腰包、集资进行改造。筹齐费用
后，王先生打算将钱交到供电部
门时，供电部门却拒绝接收。“供
电部门称，改造费用需要售房单
位（原产权单位）打款，无法接受
个人打款。”

之后，王先生等业主便来
到槐荫区房管局，希望售房单
位能接收该集资款，由售房单
位将该款项转给供电公司。“但
他们不收，一再推托。”

对对折折车车牌牌躲躲抓抓拍拍被被抓抓现现行行
司机被罚款200元，记12分

葛头条链接

“售房单位没钱，我们自己钱却不收。”近日，家住舜承苑西区9、10号楼的业主们十分着急，由
于两栋楼的售房单位无法出资进行“一户一表”改造，业主家中即将停电。对此，供电部门表示，根
据相关文件，一户一表改造无法接受个人申请；售房单位表示，将尽快筹资。

售售房房单单位位称称尽尽快快填填补补资资金金
28日，济南供电公司槐荫

客服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济南市住宅小区供电“一
户一表”改造工作实施细则》，

“一户一表”改造需要原产权单
位、开发企业或者业主委员会
来申请。“舜承苑9、10号两栋楼
无法改造，是因为两栋楼的售
房单位没有提交申请。”

至于不收居民集资款的原
因，该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文
件，“一户一表”改造由市区政
府、供电部门、产权单位出资，

“这本身就是惠民政策，不应由
居民出资”；而且，电表改造需
要签订合同。“合同只对单位不
对个人，无法与个人签订协
议”。

28日，记者联系到济南市
槐荫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一
再表示：由于本单位一直处于
亏损状况，所以目前没有经济
能力支付舜承苑小区“一户一
表”改造费用，“我们正在向上
级领导反映，将积极引进资金，
尽快补上。”

本报记者 王杰

前后车牌都被对折。交警供图

一户一表改造遇难题的舜承苑西区10号楼。

小区张贴的电费亏损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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